消杀服务采购需求：
1.场所内的害虫控制和管理达到院方要求的标准以及省、市消杀标准。

2.控制消灭室内老鼠、蟑螂、蚊蝇。 
3.外围毒饵站服务。

4.提供害虫防范知识，卫生基础设施和防鼠防蝇设施改进的指导。

5.服务范围：院区内所有区域点（外环境）

6.服务标准：应达到全国爱卫会印发的全爱卫发（1997）第5号文件规定的《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及《灭鼠、蚊、蝇、蟑螂考核鉴定方法》。如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行业自治组织另有其他规定的则自动适用。
7.使用防治有害生物的药物必需符合爱卫办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确保安全和效果。使用消杀药物时应严格遵守药物技术安全使用说明。

8.须指派有消杀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约定的服务范围进行消杀和检查，自备器械和规定的药物，并事先通知甲方管理人员。

9.每年5月份至7月份每月进行3次蚊蝇消杀，8月份至10月份每月进行4次蚊蝇消杀，11月份每月进行2次蚊蝇消杀，并根据消杀效果及甲方需求增加处理和消杀的次数。

10.每年至少4次对服务范围进行处理和检查，并根据消杀效果及甲方需求增加处理和检查的次数。
11.每年定期对毒饵站服务范围进行投药、处理和检查，4月份至9月份夏季每月2次，10月份至次年3月份秋季每月1次，并根据消杀效果及甲方需求增加处理和检查的次数，外环境毒饵站之间间距外大约30米，发现毒饵站及警示标示损坏或缺失立即更换。

12.持证上岗，穿工作服。
